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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5月25日

（2017）浙0104民初6642号
杭州三华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奥

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诉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4 民初
66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6643号

杭州三华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奥
的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4民初6643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8948号

倪雯：本院受理原告王建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4
民初89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9142号

杭州兴信电子制柜厂、周志良：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杭众物资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04民初
914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9143号
杭州兴信电子制柜厂、周志良：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杭众物资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04民初
91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51号

朱金卫、朱金龙：本院受理原告郑利俊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7）浙 0104 民初 351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590号

朱茂锋、吴翠荷：本院受理原告天威担保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104 民初 590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1150号
邵爱成：本院受理原告徐成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4
民初11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3478号

林善：本院受理原告李小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4
民初34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及转让方已经缴纳的诉讼费、保全费等）依法转
让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前立即向宁

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0一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附：转让清单

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人：牛甦 联系电话：0574-81873338,地址：宁波市柳汀街225号月湖金贸大厦
607-61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联系人：姜守宇 联系电话：0574-87268941 地址：宁波市江厦街21号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暂计至2018年3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宁波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清算

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借款人

宁波雅楚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虞甬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市正大起重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振邦化纤有限公司

宁波汇富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余姚市中信石化有限公司

浙江双鹏高中压紧固件有限公司

担保人

浙江力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周康健、徐根妙、蔡烈烽、邹赟

宁波市甬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祝华丽、桑柏山、朱兴尧、陈秀敏、沈惠娟、郑楚文、杭飞龙、何娟美

张敬业、宁波麦玛克华德工贸有限公司、宁波敬业钢结构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三运物流有限公司、张建国、张建虹、周剑钊

宁波志成电器有限公司、陈泉锋、胡明月

宁波汇富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余姚市中信石化有限公司、茅宏晖，戚华娟、余姚市奇辉模具材料有限公司、卢亚君、朱军华，郑新伟、郑爱娟、郑孟赞

浙江裕田机车科技有限公司、邱立华、尚菊素、尚对朋、尚菊平、梁云芳、尚良富、黄善荣、尚富平

截至2018年3月20日债权本金余额（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19716821.42

28450000.00

16999949.66

30000000.00

145700000.00

21997937.25

12950000.00

275814708.33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诸暨康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诸暨康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诸暨康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诸暨康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诸暨康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诸暨康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18年5月25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借款人

浙江东方神州珠宝有限公司

杭州新世管道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锐天科技有限公司

通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瑞安市安信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浙江绿森林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博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市集利贸易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及编号

2013009D016

2013008S7021

1841200001101（c） 1841200001102（c）

WZ131011120011 WZ131011120012
WZ131011120016 WZ131011120035

WZZX09S1011120044

WZZX12S1011120061

WZZX1210120130086 WZZX12S1011120087

WZZX0810120130113

担保人名称
浙江友谊特种钢有限公司、浙江佳丽珍珠首饰有限公司、
詹伟建、柴铭均、楼迎春
虎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电力成套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浙江新世管道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荣事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叶进峰、叶萍、章黛丽、

奔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吴伟淡、吴敏妍

浙江腾飞电器有限公司、陈伍胜

瑞安市瑞强标准件有限公司、温州奥菲凌机车部件有限
公司、周金勉、周林勇、周建云、钟爱美、戴爱娣
温州奥古斯都鞋业有限公司、李上辉、石克新、许立娜、郑
琼、缪剑

温州宝中宝实业有限公司、温州宝纳工贸有限公司、温州
市鹿城区藤桥大春皮鞋厂、温州市大春城鞋业有限公司、
周俊勇、周秀洁、周孙卢、谷冬苗、林向乐

温州市查理尚品鞋业有限公司、方怀明、徐璧人

担保合同及编号

2012063S925

2013063S172

ZDBSX1841200001101 ZDBSX1841200001102
ZDBSX1781102004801

wz13（高保）20120001 wz13（高保）20120002

WZZX09（高保）20120018 WZZX09（高保）20120019 WZZX09
（高保）20120020 WZZX09（高抵）20120005
WZZX01（高保）20110134 WZZX01（高保）20110135 WZZX01
（高保）20110136 WZZX01（高抵）20110037
WZZX12（高保）20120035 WZZX12（高保）20120036 WZZX12
（高保）20130015 WZZX12（高保）20130017 WZZX12（高保）
20130019 WZZX12（高抵）20120015 WZZX12（高保）20130014
WZZX12（高保）20130016 WZZX12（高保）20130018 WZZX12

（高保）20130020 WZZX12（高保）20120033
WZZX08（高保）20130007 WZZX08（高保）20130006 WZZX08
（高抵）20130005

债权本金余额（截止至2018年3月1日）

7,997,217.17

920,078.58

40,000,000.00

9,674,675.96

4,698,666.00

7,808,505.75

11,300,000.00

4,854,000.00

担保方式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抵押+保证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自然人张金义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张金义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
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自然人张金义。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
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
体或清算主体。

自然人张金义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
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自然人张金义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
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自然人张金义
2018年5月25日

公告清单： 单位：元

序号

1

贷款合同编号

6774271230201500090

借款人名称

浙江风行鞋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黄灵美、前方集团有限公司、陈小平、陈黎明

币种

人民币

账面本金余额（原币种）

15,996,122.71

账面利息（人民币）

1,763,720.35

本息合计（人民币）

17,759,843.06

备 注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中磊建设有限公司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收购的中磊建设有限公司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8】年【5】月【21】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
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配资】。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8】年【5】月【25】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

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0579-85507885
通讯地址：义乌市贝村路955号浙商银行大楼9楼浙易资产 邮政编码：322000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 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5月25日

序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中磊建设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东阳市

债权本金

9480

9480

利息

3999.86

3999.86

担保情况
金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东阳市腾安实业有限公司（原企业名为浙江金典实业有限公司）、六石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卢竹生、周少华、卢均磊

资产状况
1、东阳市白云街道兴平西路70号住宅；2、东阳市广福东街以南A-2-1地块
在建工程

备注


